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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福建省纪委监委驻财政厅纪检监察组

近年来，驻福建省财政厅纪检监察组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纪委全会、福建省纪委全会和财政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在驻部纪检监察组和省纪委领导

下，聚焦监督第一职责，扎实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见效、强化扶贫资金管理、集中整治财政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问题等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一是提升政治站位。认真组织全组干部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减税降费的重要批示精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的决议，要求派驻干部充分认识实施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监督减税降

费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举措之一，统筹谋划、

迅速行动，真正把监督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2019年1月上旬，省纪委到省

财政厅开展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工作调研。纪检监察

组派员全程参与，会后及时以会议纪要形式向厅党组

通报省纪委调研的情况，以及省纪委有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落实减税降费指示精神的具体要求，建议

厅党组迅速成立减税降费工作专班，并由分管副厅长

牵头抓总，调配11名业务骨干负责具体工作，纪检监

察组也主动指派1名干部参加专班工作。2月，及时向

厅党组通报了省纪委《关于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的

监督方案》的主要内容，结合落实中央“基层减负年”

和省纪委聚焦减税降费政策落地执行“最后一公里”的

要求，提出了细化专班工作分工，完善专班工作方案、

统筹政策执行情况督查等建议，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

责任。

三是强化督查问责。纪检监察组邀请税政专家为

全组干部作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专题辅导，进一步补

齐业务短板。结合实际，推动厅党组将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列入《2019年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工作方案》，提出把做好减税降费工作作为

当前财政工作的头等大事，对标对表开展好各项工作，

形成协同并进工作格局的要求。纪检监察组加强跟踪

督查，对发现落实政策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的将严

肃问责。

四是推动政策宣传。今年省财政厅先后出台《关于

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关于落实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关

于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等配

套文件，规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减免“六

税两费”；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

事个体经营的，以及招收这两类用工的企业给予每年

7800元至14400元的应缴增值税抵扣额度；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停征工业、物流等行业企业的江海提防

工程管理费。纪检监察组主动跟进，了解政策落地、措

施落实情况。同时，推动省财政厅用好用足厅网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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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微信公众号、宣传专栏等平台，多维度、多角度宣

传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召开新闻通气会、新闻发布会，

通报工作阶段性进展情况，帮助更多企业和纳税人“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

强化扶贫资金管理

一是建设在线监管系统。根据省纪委部署，2018

年初，省财政厅牵头建成运行覆盖省、市、县、乡四级

的扶贫资金在线监管系统，将中央7项和省级14项扶

贫资金及2项救灾专项资金纳入系统监管运行，实现

了从省级到乡镇对扶贫资金分配拨付的全过程留痕、

全流程监管和实时监控预警。积极推动和参与系统建

设，着眼于提升系统动态监察效能，聚焦扶贫资金“流

量、流速和流向”，主动参与系统动态预警规则的设计，

完善了动态监察规则，同时督促省财政厅会商业务主

管部门，完善了14项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监管

平台搭建提供了制度保障。福建的系统建设得到了胡

春华、肖捷两位国务院领导的批示肯定，财政部以该

系统为样板建设全国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管平台，并

在全国推广使用。2018年7月，根据财政部部署，加快

系统升级，完成与财政部监控平台的数据对接。2018

年10月，根据省纪委要求，对系统便民查询功能进行

优化，实现内网对2018年度下达23项合计40亿元扶

贫救灾资金的全程监管，外网对21项合计66.7亿元到

人到户扶贫惠民资金（包括7项扶贫资金和14项惠民

资金）的查询。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系统社会监督功

能，把系统与福建12345便民服务平台链接，实现对涉

及扶贫惠民资金公众咨询建议的分类转办，对检举控

告类问题线索转由省纪委分流办理。

二是开展内部巡察。2017年在对厅农业处开展重

点巡察时，把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作为巡察重点，

发现并追回违规挪用的“戴帽”专项资金345万元。通

过了解资金拨付渠道、管理程序、实施办法，核对资金

下达数额和银行对账单数据，掌握专项资金流转流向；

通过抽查企业收支科目及原始凭证，了解补助项目实

施及资金支付兑现情况，着力发现资金滞留、贪污挪

用、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问题。

三是强化专项检查。推动开展扶贫资金“最后一公

里”专项检查。检查前，纪检监察组主动跟进了解监督

检查方案制定的情况，帮助业务处室细化举措，明确工

作要求。在检查中，派员参加专项检查组，纪检监察组

组长还和厅领导分组开展督导，及时研究解决检查中

遇到的问题。检查后，针对发现问题，推动尽快下达处

理决定，督促规范移送问题线索，促进问题全面整改。

集中整治财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一是加强带头示范。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中指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推动省财政厅党组切实担负起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主体责任，督促厅“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自

觉履行“一岗双责”，牵头抓好具体整治工作。在年度

民主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要求厅领

导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对照剖析，示范带动，把“当下改”和“长久立”有机结

合起来，真正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二是加强对标对表。2018年，协助省财政厅党组

整改省纪委开展的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调研排查

反馈的5个问题，修订完善7项制度；推动全省财政系

统开展扶贫工作作风督查，着力发现和解决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问题。今年初，纪检监察组牵头梳理近期

中央、中央纪委和福建省出台的9份涉及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文件，列出负面清单，梳理归纳了巡视

巡察、主体责任检查、民主生活会、群众反映的13个涉

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督促省财政厅结合2019

年工作重点，开展整改“回头看”，进一步查缺补漏。

三加强集中整治。纪检监察组组长向省财政厅党

组建言并主动承担牵头协调职责，推动以厅党组名义

制定《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

作方案》，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压缩会议文件、改进调查研究、优化

督查检查考核和强化激励问责等方面细化29条举措，

明确责任单位、整治时限和工作要求，推动中央、财政

部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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